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040236804號
訴願人：伍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村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右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4年7月27日信鄉農字第1040015869號函撤銷原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訴願人前申請設定本縣信義鄉羅娜段1447地號國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處分機關於82年10月24日依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第17條之規定，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願人。惟訴願人前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訴外人張惟助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張守信、張黃親、張旭儀、張孟哲、張界飾、張界華、張孟雅及張可欣等8人為被告，提起拆屋還地之訴訟，該案件於103年3月26日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合議庭以102年度原簡上字第1號判決，該案判決中認定訴願人及訴願人之父伍子翼自58年6月4日起即無自任耕作系爭土地之事實。職是，原處分機關依上開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認定訴願人確無於系爭土地自任耕作，訴願人於82年間向原處分機關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顯有故意詐欺之情事，原處分機關爰於104年7月27日以信鄉農字第1040015869號函，撤銷原行政處分，訴願人不服，遂於104年8月1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信義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如應明確」、「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實：一、…二、主旨、事實、理由其法令依據。」另「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程序法第5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明確性原則，包含行政處分之明確。次按，行政處分應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乃現代法治國家行政程序之基本要求，是以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一、…。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三、…。』又處分理由之記載，必須使處分相對人得以知悉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其應包括以下項目：（一）法令之引述與必要之解釋。（二）對案件事實之認定。（三）案件事實涵攝於法令構成要件之判斷。（四）法律效果斟酌之依據（於有裁量授權時）等。至於具體個案之行政處分在說理上是否完備而符合上開要求，應為實質上判斷，不得僅因處分書上備有『理由』或『說明』欄之記載，即謂已盡處分理由說明之法律義務。」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157 號判決可資參照。
3、 本案系爭土地於56年11月10日訴願人伍早登之父伍子翼即登記為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人，嗣因耕作權期間屆滿，依廢止前台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之規定，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並於82年10月2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名義人為訴願人，此有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段1447地號土地謄本及南投縣信義鄉山地保留地土地詮定等則清冊可稽。惟原處分機關主張訴願人伍早登之父伍子翼於58年6月4日與訴外人張惟助簽定系爭土地之水田讓渡契約書，可知訴願人伍早登之父伍子翼於58年6月4日即其耕作權利存續期間，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出賣予訴外人張惟助使用收益。訴願人之父伍子翼取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後，未滿5年之期間即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出賣予無原住民身分之訴外人張惟助使用收益，顯已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揆諸首揭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準此，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須明確使受處分人得以清楚認識行政處分之內容，俾利受處分人得行使權利或進行救濟，並使行政機關據以執行、受其羈束。卷查本案104年7月27日信鄉農字第1040015869號函撤銷原處分書「撤銷民國82年間本所申請所有權登記之行政程序」其核准之文號如何？主管機關為何？有無授權之規定？處分之內容核欠明確，核與行政程序法第五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意旨不符。是以，原處分尚嫌疏略，依法自有未洽，應予撤銷。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2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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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

縣長    林 明 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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